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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文件

沪绿容〔2022〕319 号

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关于印发《上海市
绿化市容局行政许可监督检查办法》的通知

各区绿化市容局、局相关直属单位：

现将《上海市绿化市容局行政许可监督检查办法》印发

给你们，请认真按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

2022 年 11 月 29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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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绿化市容管理局行政许可监督检查办法

第一条（目的依据）

为了规范行政许可行为的监督检查，推进依法行政，保

护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行政许可法》和国家、本市“放管服”改革等有关法律、

法规规定，结合本市绿化、林业、市容环卫行政许可工作的

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（适用范围）

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（以下简称市绿化市容局）对

本市各区绿化市容局和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委托授权的绿化市

容行政审批部门（以下统称“行政审批部门”）实施行政许

可行为进行监督检查，适用本办法。

第三条（监督检查部门）

市绿化市容局行政许可处会同局相关部门（单位），按

照有关职责做好行政许可工作的监督检查。

第四条（监督检查原则）

监督检查应当遵循“合法、客观、公正、效率”的原则，

坚持层级监督与自我监督相结合、全面监督与重点监督相结

合、主动监督与受理投诉相结合、纠错与教育相结合。

第五条（投诉和咨询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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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绿化市容局政务服务综合窗口依托“一网通办”和

“12345”政务服务等平台，接受群众对行政许可工作的投

诉举报和咨询服务。

行政审批部门应当根据有关的行政许可投诉和咨询内

容，配合做好复核、答复等工作。被投诉举报人确实存在违

法行为的，应当依法作出处理。

第六条（监督检查内容）

对行政审批部门实施行政许可行为进行的监督检查的

主要内容：

（一）行政许可主体是否合法，是否履行了法定职责；

（二）实施的行政许可事项是否符合法定依据；

（三）适用法律、法规、规章是否正确；

（四）实施行政许可的程序是否合法；

（五）行政许可的决定是否依法向社会公开；

（六）有关行政许可的收费标准和行为是否合法；

（七）是否依法履行对被许可人实施行政许可事项行为

的监督检查职责；

（八）行政许可文书和立卷归档是否规范；

（九）自我检查制度是否建立，对本部门实施行政许可

的情况是否进行定期检查；

（十）是否按照国家和本市“放管服”改革要求，制定

和落实各项许可事项的改革措施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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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一）其他需要进行监督检查的内容。

第七条（监督检查方式）

对行政审批部门实施行政许可行为的监督检查，可以通

过以下方式进行：

（一）通过“互联网+监管”、实地检查以及个案调查等

方式，对实施行政许可的具体过程进行监督检查；

（二）开展行政许可督查、调研，听取区绿化市容局和

受委托的审批部门对行政许可工作的汇报，对实施行政许可

的总体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；

（三）对行政许可文书的制作、对行政相对人实施行政

许可行为的监管记录、制定的审批改革制度执行情况等进行

内业和外业监督检查;

（四）通过征询行政相对人“好差评”意见、分析投诉

举报情况、开展专项监督检查。

第八条（纠正和处理）

行政审批部门实施的行政许可行为违反有关规定的，市

绿化市容局可责令限期纠正。

发现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从事行政许可事项的活动

存在违法行为的，市绿化市容局督促行政审批部门依法作出

处理决定。

第九条（情况通报）

市绿化市容局行政许可处应将各级行政审批部门的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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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监管和督查结果，纳入年度“绩效考核”。对行政审批部

门违反有关规定实施的行政许可行为，视具体情况在行业内

进行通报，或者向所在区人民政府、上级行政机关进行通报。

第十条（督查制度）

各级行政审批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本部门行政许可监督

检查制度，对本部门内部行政许可责任部门及工作人员实施

行政许可行为进行监督检查。

第十一条（实施日期）

本办法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

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办公室 2022年 11月 29日印发


